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之股权 

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股票开盘参考价计算结果的专项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3 年 6 月 5 日，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或“公司”）

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或“法院”）作出的

（2023）黑 01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及（2023）黑 01 破 1 号《决定书》，裁

定受理北京泽人合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人合公司”）对公司提出的重整申

请，并指定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023 年 6 月 5 日，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作出的（2023）黑 01 破 1 号《复函》

以及（2023）黑 01 破 1-1 号《决定书》，哈尔滨中院许可公司继续营业，准许公

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2023 年 11 月 27 日，京蓝科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债

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2023 年 11 月 27 日，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

定，向哈尔滨中院提交了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同日，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

送达的（2023）黑 01 破 1-3 号《民事裁定书》，哈尔滨中院裁定批准《京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以京蓝科技现有总股本 1,023,667,816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股转增约17.90921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1,833,308,407

股股票。转增后，京蓝科技总股本将由 1,023,667,816 股增至 2,856,976,223 股（最



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

确认的数量为准）。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在管理人的监督下按照

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 

此外，鉴于京蓝科技实际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京蓝

科技已完成回购的 9,652,607 股业绩补偿股份将全部用于清偿债务，不再注销。 

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其中的 1,233,000,000 股股票由重整投资人

分别有条件受让，600,308,407 股股票用于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债务。 

由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系重整程序中出资人权益调整的一部分，不同

于一般意义上的分红、送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 2 月修

订）》第 4.4.2 条的规定，拟对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

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计算公式为：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转增前总股本+转增股份抵

偿公司重整债务的金额+重整投资者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转增前总股本

+抵偿公司重整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者受让的转增股份数+向原股东分

配导致流通股增加数）。 

上述计算公式中，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1,023,667,816 股，现金红利为零，转

增股份中用于以股抵债的股份抵偿的债务金额为 6,555,367,804.44 元，重整投资

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为 959,400,000 元；转增股份用于抵偿债务的股份数

为 600,308,407 股，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为 1,233,000,000 股；转增的股

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通股份增加数为 0。 

综合计算下，京蓝科技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为 4.10 元/股。（10.92 元/股

*600,308,407 股+959,400,000 元）/（600,308,407 股+1,233,000,000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

第 39 条的规定，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 4.10 元/股，公司股票按照

前述计算公式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股票开盘参考价；如果股权登记日公

司股票收盘价低于或等于 4.10 元/股，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开盘参考

价不作调整。 



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12 月 15 日，且拟于该

日停牌一天，即 2023 年 12 月 15 日收盘价与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一致。 

鉴于在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前一交易日（2023.12.14）公司

股票收盘价为 2.17 元/股，低于 4.10 元/股；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3.12.18）

公司股票开盘参考价不作调整。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财务顾问”）作为本次重整中的

财务顾问，经审慎复核后认为，上述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的

计算结果符合公司披露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中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实施及涉及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开盘参考价计算结果的风险提示公告》中计算

公式的计算结果。 

此外，上述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是基于参考价格调整原

理形成的参考价格，不是实际的交易价格，本财务顾问特此提醒投资者需要根据

公司的实际情况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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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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